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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8·16”
一般跑浆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8 月 16 日 20 时 10 分许，位于常山县新昌乡的浙江

紫晶矿业有限公司岩前萤石矿蕉坑坞 190 中段 2500m 处溜矿井

放矿作业过程中发生跑浆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书记高屹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批示，

要求全力以赴抓好抢救工作，尽最大努力使被被埋人员转危为

安。搜救工作结束后，高屹书记再次作出指示，要求提级调查

事故，查明问题，上限处罚，停产整改，举一反三，防止类似

事故发生。市长徐张艳批示要求组织强有力力量，全力营救被

困人员；近年来常山紫晶矿业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频发，暴露出

该企业安全意识淡薄，主体责任落实不力，教训十分深刻；人

命关天，绝不能把生命当儿戏，安全监管部门要依法坚决查处，

同时真正举一反三，坚决落实和强化安全责任，加大除险保安

力度，切实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常务副市长周向军也就事

故应急处置、事故调查、吸取事故教训、做好隐患排查整治等

作出指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浙江省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310 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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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事项的通知》（衢政办发〔2015〕32 号）

的要求，8 月 17 日，市应急局牵头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市公安

局、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常山县应急局有关人员参加的浙江

紫晶矿业有限公司“8·16”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对事故提级调查，并邀请市检察院派人参加。根据调查需要，事

故调查组聘请了矿山领域的专家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和专家论

证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

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8·16”跑浆事

故是一起对采空区充填浆漏浆处置不当、风险隐患辨识不到位

而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应急处置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2022 年 8 月 16 日 18 时 15 分，温州二

井公司驻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组织召开班前会，安排

项目部刘永力、玺修松到 190 中段 2500m 处溜矿井放矿作业。

20 时 10 分许，刘永力、玺修松合作完成两节矿车的放矿作

业后，进行第三节矿车的放矿作业。玺修松将矿车推移至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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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漏斗口下方后，站在漏斗口左侧抽移漏斗口挡板，刘永力则

去启动安置在漏斗口对面的溜矿井振动放矿电机按钮。电机启

动后，溜矿井内填充料浆夹杂矿石突然从漏斗口倾泻而下，刘

永力在矿石填充料浆流巨大的能量作用下被击倒，并被冲流到

联络巷尽头。站在漏斗口左侧的玺修松听到溜矿井内突发的异

响后意识到危险，立即爬到后面的矿车上躲避，并对刘永力进

行呼喊、寻找，未果后，20 时 15 分许，漏斗口填充料浆倾泻减

缓后，玺修松爬过矿车出联络巷到 190 中段 2300m 处会同放矿

工陈勃勃向公司领导汇报了事故情况。

2.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春波、温州二井公司董文郎接报事故后，立即启动本公司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同时赶赴现场，组织人员下井进行失联人员

刘永力的搜寻、救援工作。经过 14 个小时的持续搜寻救援，至

8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在 190 中段 2500m 处溜矿井所在的

联络巷尽头发现刘永力。经常山县 120 急救医生现场确认，刘

永力已无生命体征。

8 月 20 日，温州二井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事故

善后赔偿处理工作结束。

（二）溜矿井有关情况。

1.溜矿井情况。

发生事故的溜矿井日常被称作“190 中段 2500m 溜矿井”，

布置于 290-190 中段间，溜矿井井筒断面 3m×3m，主要用于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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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 18 号矿体 1-4 采场的出矿。溜矿井布置了振动电机放矿漏

斗，电机启动按钮安装在漏斗口斜对面的巷壁（安装位置不合

理，造成启动按钮人员背对放矿漏斗口，不符合放矿工操作规

程中“放斗时应站在漏斗的侧面”的要求）。漏斗口布置在 370

中段至190中段的联络巷内，该联络巷长约70米、巷道断面2.8m

×2.8m。溜矿井卸矿井口布置在 290 中段，距离 18-3 采场穿脉

巷尽头（漏浆点）17.4m，井口未设置地表水、坑内水流入溜矿

井的防范设施，不符合溜矿井安全管理制度要求。

2.溜矿井发生倾泻的料浆来源。

8 月 10 日，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根据作业需要，安排早

班人员对 290 中段 18-3 采场进行第四层底层料浆充填。首日，

18-3 采场充填料浆 839.3 吨（含水，后同）；11 日充填料浆 50.8

吨后发生堵管，随即停止充填，之后进行疏管作业；15 日早班

恢复充填，24 时许，穿脉巷钢质封堵挡板受持续注入的充填料

浆挤压变形，出现裂口，充填料浆自裂口瞬时大量外泄，外泄

的料浆经穿脉巷涌入脉外运输巷，并漫过溜矿井挡车板涌入溜

矿井。在 18-4 采场出矿巷进行铲矿作业的司机发现充填料浆涌

入脉外运输巷后，喊停在场作业的其他人员，向外撤离，带班

组长接报后根据脉外运输巷持续涌入充填料浆的情形，判定不

再具备作业条件，随即要求 290 中段出矿作业人员上井休息。

据充填料浆记录，15 日，18-3 采场自早班始至发生漏浆，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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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 1079 吨料浆。

（三）290 中段 18-3 采场充填料浆相关情况。

充填料浆是根据强度技术参数要求，用胶固粉、砂料、水

等配比而成。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充填管理粗放，对采场底

层和采空区嗣后回填等的充填，具体强度要求含糊。290 中段

18-3 采场充填前，采场技术部门没有下达具体充填质量参数，

是由充填站负责人参照已完成充填的290中段18-2采场的第四

层充填质量参数，组织开展充填作业。

1.胶固粉质量不稳定。经调阅其技术部门按灰砂比 1:8 做

的试块样养护 28 天抗压强度统计表，1-8 月，除 6 月、8 月外，

其它月份均未达到合同约定大于 3Mp 的强度要求；胶固粉质量

存在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要求，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却未按合

同约定对供应商进行追责。

2.充填站胶固粉计量器具不精准。从对胶固粉计量器具进

行校验的结果看，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胶固粉计量斗易受外

来因素干扰，计量器具不准或不稳定，理论给料与实际用料会

有误差，相同配方，将会影响充填强度。

3.充填配比存在随意性。通过查阅台账，发现除了计量设

备误差大，在充填料制备过程中尾沙（尾泥）采用铲车铲斗每

斗计量给料，存在满与不满情况，影响灰砂配比。

4.留生产样本太少，监督效果不足。经调查，今年 1-8 月，

有记录的生产取样有 43 次，取样频次最高的是 7 月份，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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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和 8 月，2、3、4 三个月几乎空白。取样少造成对充填浆料

的质量把控难以到位，不能达到有效的监督指导作用。

（四）290 中段 18-3 充填采场封堵墙情况。

封堵墙材料系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温州二井建设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施工。封堵墙采用钢板、槽钢间焊接，钢管

锚入两侧巷壁方式进行。290 中段 18-3 充填采场封堵墙规格

3m×3m,钢板厚度6mm,10cm槽钢与钢板焊接,直径30mm圆钢锚入

深度 50cm。封堵墙实际施工材质与 18-3 采场单体设计书不相

符，施工完成后，未经验收确认，漏浆发生后，封堵墙体向外

鼓出，漏浆口纵宽 23cm。

（五）事故单位情况。

1.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晶公司），公司系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3505）一家下属子公

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 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22571749226Q（1/1），住所：常山县芳村镇镇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徐春波，注册资本：壹亿元整，公司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一般经营项目：萤石矿开采（矿山地址：常山县新

昌乡岩前村）；萤石矿浮选、加工、销售（地址：常山县芳村

镇园区新村）；矿业投资；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及机

电产品（不含汽车）、建筑材料、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物品）销售。公司现有常山县新昌岩前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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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一座，属采-选联合企业，项目于 2017 年底建成投产。岩

前萤石矿矿区面积 2.0583 平方公里，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开采

矿种为萤石（普通），生产规模：30 万吨/年。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为 2020 年 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

2.温州二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井公司），成立于

1982 年 05 月 15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26145737265Q，

住所：温州市平阳县昆阳镇雅河北路温州二井大楼，法定代表

人：金杰，注册资本：壹亿零壹佰壹拾捌万元，公司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矿

山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土

石方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隧道工程专业承包；爆破工程设计

施工（凭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经营）；矿山井下回填；工程机

械租赁；国内劳务派遣；对外工程承包；光伏发电。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为 2020 年 7 月 8 日至 2023 年 7 月 7 日。

3.紫晶公司与二井公司关系。

2022 年 2 月 13 日，紫晶公司将岩前萤石矿地下开采及掘进

工程发包给二井公司，双方签订了《矿山采掘施工承包合同》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了双方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二井公司承接工程后，成立了二井公司驻紫晶

公司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项目部经理：董文郎，现有

职工 133 名,按规定配置了相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二、事故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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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和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直接原因

是：290 中段 18-3 采场充填料桨封堵墙受挤压变形，出现裂口，

导致漏浆并进入溜矿井筒；矿石和滞积在井筒内的漏浆受到漏

斗口振动电机的扰动后，通过自身形成强冲击力从漏斗口倾泻

而下，击倒启动振动电机的刘永力，并将其冲流到溜矿井所在

的联络巷尽头。

三、事故发生单位主要问题

紫晶公司风险防控意识差，采场充填管理粗放，多次发生

采场充填漏浆事故，仍未建立漏浆应急处置方案、漏浆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二井公司重生产、轻安全，漏浆隐患未完全排除

前，即组织正常出矿、放矿作业。紫晶公司未严格履行外包工

程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二井公司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责任落实

不到位，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紫晶公司。

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

款、第二款
①
规定，对 290 中段 18-3 采场充填料桨发生严重漏

浆事故可能造成的风险隐患，不组织进行风险辨识、不组织现

场隐患排查，仅从为了便于生产组织人员清理巷道漏浆，未建

立漏浆风险辨识、防控、隐患消除等制度。

① 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

应的管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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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月 16 日事故发生班次，带班领导未在井下现场带班，

违反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

行规定》第四条第一款
②
规定。

3.未严格落实外包工程主体责任，未真正将项目部的安全

生产工作纳入本单位安全管理体系，未实行统一管理。对施工

作业现场存在的：190 中段 2500m 溜矿井漏斗口振动电机启动开

关安装位置不合理；溜矿井井口未设置地表水、坑内水流入的

防范设施；充填采场封堵墙完成施工后不经验收便投入使用；8

月 16 日事故发生班次，项目部带班领导未在井下现场带班等的

问题，未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违反了《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

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一款
③
、第十一条规定

④
。

（二）二井公司。

1.项目部重生产，轻安全，290 中段 18-3 采场充填料桨泄

漏并大量漫进脉外运输巷，未对溜矿井口采取防漫进措施，对

漏浆可能漫进溜矿井的风险隐患，不组织进行风险辨识、隐患

排查，仍正常组织人员进行出矿、放矿作业，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

2.二井公司对项目部的安全管理流于形式，今年 5 月组织

② 第四条 矿山企业是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责任主体，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 1名

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

③ 第三条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以下简称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由发包单位负主体责任，

承包单位对其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责。

④ 第十一条 金属非金属矿山分项发包单位，应当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纳入本单位的安

全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管理，重点加强对地下矿山领导带班下井、地下矿山从业人员出入井统计、

特种作业人员、民用爆炸物品、隐患排查与治理、职业病防护等管理，并对外包工程的作业现场

实施全过程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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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生产检查，未对井下作业现场进行检查，未发现具体隐

患。违反了《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第一款
⑤
规定。

3.违反《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

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三款
⑥
规定，未严格落实施工作业现场

安全管理责任，带班领导应下井不下井，管理松散，隐患排查

流于形式，未及时发现、整治 190 中段 2500m 溜矿井漏斗口振

动电机启动开关安装位置不合理以及溜矿井井口未设置地表

水、坑内水流入的防范设施等的隐患，发现充填采场封堵墙施

工材料与设计不相符，未提出异议，施工完成后不经组织验收

便交付使用。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事故中有关责任人员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

1.徐春波，紫晶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作为本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没有依法履行法定安全生

产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由常山县应急管理

⑤ 第二十条 承包单位应当加强对所属项目部的安全管理，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

检查，对项目部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与考核。

⑥ 第二十三条 承包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制定施工方案，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及时

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地下矿山工程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应当严格依照《金属

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执行带班下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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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柴志伟，紫晶公司总经理助理，系事故发生班次的带班

下井领导，未按规定带班下井，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常山

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3.孙海丁，紫晶公司主管生产副总经理，没有认真履行岗

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由常山县应急管

理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4.廖丰庄，紫晶公司主管安全副总经理，安全生产职责履

行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常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

其进行行政处罚。

5.周光军，紫晶公司安全生产督查员，作为事故发生时当

班的井下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监督人员，未进行漏浆风险隐患、

未消除事故隐患即带领人员下井作业，安全生产现场管理职责

履行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由常山县应急管理局依

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6.金杰，二井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作为二井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没有依法履行法定安全生

产职责，未落实采场充填漏浆事故的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

治理，安全生产检查流于形式，未消除施工作业现场事故隐患，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由常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

其进行行政处罚。

7.董文郎，项目部经理，作为项目部主要负责人，全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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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项目部的安全生产工作，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由常

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8.尹远忠，项目部蕉坑坞矿区主管生产安排，系事故发生

班次的带班下井领导，未按规定带班下井，隐患未消除前即安

排出矿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常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

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9.朱梓樟，项目部主管安全副总经理，安全生产职责履行

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常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

10.周清兵，在项目部主要负责蕉坑坞矿区 190 中段的放矿

及运输安排，隐患未消除前即安排人员下井进行放矿作业，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由常山县应

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11.罗显辉，事故发生班次项目部井下安全员，未按规定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进行漏浆风险辨识、隐患未消除前即

带领人员下井进行出矿、放矿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由常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

1.紫晶公司，未严格落实采场充填管理主体责任、外包工

程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由常

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顶格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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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井公司，作为紫晶公司地下矿山采掘施工作业承包单

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现场管理责任，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

有重要责任。由常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顶格行政处罚。

（四）建议给予内部处理的责任人员。

1.余新华，紫晶公司充填站负责人，采场充填料浆质量不

稳定，料浆配比存在随意性，漏浆后冲进脉外运输巷的料浆在

事故发生后15日仍未终凝，与料浆应具有的强度要求明显不符，

对 290 中段 18-3 采场发生充填料浆泄漏事故负有一定责任，责

令紫晶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对其作出严肃处理。

2.许文海，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意识不足，明知

充填采场封堵墙材料不符合设计要求，充填滤水存在问题，未

提出异议，未在技术层面进行现场纠正，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

责任，责令二井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对其作出严肃处理。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发生，提出以下建议措施：

(一)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紫晶公司、二井公司要深刻

吸取多年发生多次亡人事故的惨痛教训，深入分析内在原因，

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高公司安全管理水平，

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要针对本次事故发生特点，

对溜矿井防水、防泥浆制定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的管理技术措

施；要健全出矿、放矿安全操作规程，强化作业前的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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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整治，确保作业安全；要建立采场充填封堵墙施工设计、

抗压验算、完工验收制度；要进一步完善采场充填作业流程，

加强全过程安全管控；要建立健全采场充填料浆质量管控制度，

采取改进措施，精确灰砂配比，确保料浆质量稳定；要建立健

全并实施包括采场充填漏浆在内的突发情况安全风险辨识、隐

患排查整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坚决做到风险不清不开工，隐

患不除不生产；两家公司要进一步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责任，紫

晶公司要将二井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到本单位进行统一管

理，切实履行外包工程的主体责任，二井公司对外包工程的作

业现场安全管理负责；要建立健全领导带班下井考核机制，确

保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严格遵行；要组织进行全矿区事故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对诸如放矿漏斗振动电机启动电机按钮安装位

置不合理、溜矿井井口防水措施缺失、边卸矿边放矿的上下层

同时作业、行人巷道大量堆积浆泥等长期存在、“习以为常”

的事故隐患要坚决整治消除；要开展全体从业人员的事故警示

大教育，并对每个人的教育接受程度进行可衡量的测试，确保

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有明显的提升。

(二)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常山县委县

政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始终坚守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坚决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坚

决压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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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管安全”责任,层层压实各方责任。

（三）进一步加强外包工程安全监管。行业监管部门要组

织对辖区范围内存在外包工程的矿山进行专项检查，着力解决

发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承包单位现场安全管

理不到位的难点、重点问题，对主要负责人检查流于形式，不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一律予以立案查处。要通过检查作

业现场管理倒查承包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对作业现场

安全管理混乱、隐患长期存在不积极整治、未制定落实施工组

织设计和安全技术措施的，一律参照重大隐患严肃查处。要通

过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坚决防范发生矿山生产安全事故。

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8·16”

一般跑浆事故调查组

2022 年 11 月 17 日


